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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憲法沒有替代役的法源基礎

臺灣在 2000年 7月 1日召集了第一批兵役替代役役男，開啟了臺灣兵役史上的

新頁，臺灣（中華民國）在 1933年公布兵役法，規定所有國民都有依法律服兵役的

義務之後，1936年的憲法（目前仍適用）第 20條也有類似的規定，這個服兵役的義

務可以在特殊的理由下，由立法來決定免除，主要的除了健康因素不能承擔兵役的

任務，可依據「事理之當然」（Natur der Sache），而免除服兵役的義務外，最主要

的是因為家庭的因素，舉例而言，必須負擔家計的役男（特別是已結婚，且有兒女

者），或是獨子，必須奉養父母或祖父母者，便可免除兵役。至於基於良知及宗教

理由者，則不能作為申請免服兵役的理由，故西方國家實施替代役的主要理由，乃

是護衛人民宗教信仰的考量，在臺灣並沒有立足的歷史基礎。

這種欠缺憲法條文作為肯定人民擁有宗教與良知，而有拒絕服兵役之基本人權，

除了反映出我國憲法人權概念仍屬保守與老舊，無法在產生類似耶和華證人會的信

徒，因為拒絕執武器而屢遭判刑入獄的案例中，發揮保障宗教與良知的功能；其次，

在役男人力的有效調控方面，人民服役就僅限於服兵役，而不能轉服警察役，否則

將有擴大解釋人民基本義務之嫌，將導致違憲的後果，這也是臺灣 1990年後，基於

社會治安的惡化、警力不足，政府一度想將部分役男轉服警察役，而胎死腹中的主

因也 1。

貳、 制度的誕生－本人的催生

臺灣實施兵役制度並沒有許可替代役的機制，而臺灣始終與中國大陸保持敵對

的狀態，在這種冷戰的年代，國防安全的重要性有賴龐大的兵源（1950至 1980年代

臺灣保持 50 至 60 萬的龐大軍力），自然希望能夠募集到最多的役男；同時社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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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平等的觀念，自然不贊成國家可以為個人的良知與宗教理由免除危險與艱困的

兵役義務，所以臺灣的大學聯考與服兵役，是國民認為臺灣社會最公平的兩個制度。

在這種嚴格的兵役制度下，的確會產生零星的役男因為宗教的理由而拒絕服兵

役的問題。根據兵役法的規定，判處 7年以上有期徒刑者，方可免除服役之義務（舊

兵役法第 5 條）。但凡是拒絕服兵役者都會判處有期徒刑，依據妨害兵役治罪條例

第 4 條之規定，得處以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第一次拒絕服役而入監，即使判處

最高的 5年徒刑而出獄後，仍然必須再入伍服役，不能免役，實務上都判處 2至 3年。

對於基於宗教理由而拒絕服兵役者，主要是基督教耶和華證人會的信徒，便堅

持即使入監服刑而仍拒絕服役，造成出獄後又再拒絕服役，一再入監服刑，一直到

年滿 40歲免除兵役義務為止。所以軍事監獄內便出現長達 20年的拒服兵役之囚犯。

但是這種少數的案件都沒引起社會應有的重視，而被判刑的役男家庭及教會都

保持著逆來順受、不張揚的心態，所以沒有引起社會上任何重視，更不要提到引進

替代役的必要性問題。至於臺灣提倡替代役的主要動力，主要是化解過多兵源的問題。

本人雖然在德國留學之時（1979至 1983）便對替代役的制度有了初步的研究，

在臺灣曾經在媒體寫過文章呼籲應當引進替代役制度，除了可以保障少數因為宗教

理由而拒絕服役者外，還可以將多餘的役男投入社會服務的領域。

本人的文章與見解，幸運的受到臺灣當時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相當於韓國

青年部，以下稱青輔會）的主任委員（類似部長）的蔣家興博士的重視，因此委託

我進行一個研究計畫（我國實施替代役的可行性分析），並於 1991年 8月正式委託

本人進行研究，為期 1年。而我剛好在 1991年 9月至 1992年 7月赴英國倫敦大學亞

非學院（SOAS, School for African and Asian Study, University of London）擔任 1年的訪

問教授，正好可以趁此時間對此計畫做詳細的研究。本人在這 1 年之間親自走訪歐

洲數個國家，並將所有實施此制度的國家（共有 14個國家）加以仔細的介紹，以及

相關條文的翻譯，特別對德國的制度也極為深入的分析，這是因為德國是歐洲實施

1 為了使替代役能有一個獨立的憲法依據，臺灣在過去修憲中曾有部分國民大會代表主張修訂憲法第 20

條之規定: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改為: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或其他替代役之義務。然而這個

良好的修憲提議，始終沒有獲得多數代表的青睞以致於沒有入憲。所以至今，替代役只淪為兵役的附

屬制度，可由我國「替代役實施條例」第 1條規定本法的依據為: 「本條例依兵役法第 26條規定制定

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雖然替代役主管機關是內政部，而非國防部，但本

制度既然是依據兵役法第 26條之規定:「替代役實施有關事項，另以法律定之。」，另依兵役法第 24

條之規定:「在國防軍事無妨礙時，以不影響兵員補充、不降低兵員素質、不違背兵役公平前提下，得

實施替代役。各種專長人員，應優先滿足國防需求，基於國防軍事需要，行政院得停止辦理一部或全

部替代役徵集。」，都可以看出替代役是附屬在兵役制度之下，而非獨立的一種的國民役別。故替代

役實名為:兵役替代役也。這種替代役的附屬性，雖然可以透過修憲、賦予替代役法源，來一勞永逸，

但直接由立法明文承認也未嘗不可，此可由憲法第 22條作為承認此制度的憲法依據也。




